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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健民在回答代表第五被告邵家臻的彭
耀鴻資深大律師提問時，稱他們預先

制定的「和平佔中運動綱要」、「抗命手
冊」和「佔中意向書」已提示用「公民抗
命」方式爭取民主可能觸犯法律，但一定要
是非暴力，惟即被陳仲衡法官質疑稱意向書
寫上「公民抗命」是「違法」，而不是「可
能違法」，陳健民同意。

啟動「佔中」後 大量群眾離開
代表第七被告鍾耀華的戴啟思資深大律師
盤問陳，指學生當年明顯地只是向「佔中」
3名發起人尋求士氣與資源上的支持，並不
是想啟動「佔中」。陳健民反駁「完全唔係
咁樣」，指「佔中」前一晚曾與學生代表會
面，當時只理解到學生要求他和戴耀廷、朱

耀明3人馬上宣佈「佔中」以表支持，而所
有資源均會全面進場；又稱「沒有學生在宣
佈『佔中』前表示不滿」。
代表第六被告張秀賢的資深大律師潘熙則

指出，陳健民與當時的學聯代表梁麗幗及司
徒子朗有溝通上的誤會。稱在宣佈啟動「佔
中」之前，學聯代表只是與陳商討會否讓
「和平佔中」加入並提供支援。
陳健民回應指，當時理解到學生指他們已

「十分疲倦，又不知方向」，故希望他們宣
佈「佔中」作支持。
陳同意在宣佈啟動「佔中」前，參與的學
生只想重奪政總東翼前地及釋放被捕學生，
並不是要「佔領中環」；當宣佈啟動「佔
中」後，有大量群眾離開，顯然學生覺得有
些宣佈未必同意，例如「大家要坐下等被

捕」。

齊鼓掌撐搞事 誤會可能性低
控方律政司刑事檢控專員梁卓然資深大

律師盤問陳健民指，第一被告戴耀廷在宣
佈啟動「佔中」時，第六被告張秀賢當時
面露笑容並拍掌，第七被告鍾耀華、學聯
代表梁麗幗和司徒子朗雖表情嚴肅，但亦
有拍手並一齊叫喊「佔領中環正式啟動」
等口號以示支持。陳健民則指事雖如此，
亦不會排除他和戴耀廷、朱耀明與學生雙
方有溝通上誤會的可能性，但可能性不
高。

陳：若警反對集會仍如期「佔領」
當控方問到關於2014年10月1日至3日的

公眾集會意向通知書事宜時，陳健民指預計
留守會超過通知日期。陳仲衡法官問陳健民
如果警方發出反對通知書而不是不反對通知
書時會怎樣做，陳指即使如此仍會繼續進行
「佔領」行動，又指雖一早建議參與者事先

準備兩三日的食糧，但「除咗上帝無人知道
（集會）會維持幾多日」。
9名被告依次為戴耀廷、陳健民、朱耀

明、陳淑莊、邵家臻、張秀賢、鍾耀華、黃
浩銘及李永達。審訊今日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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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歷時79日的 「佔中」行動3名發起人戴耀廷、陳健民、朱耀明，和6名主要

參與者陳淑莊、邵家臻等，合共9人被控串謀犯公眾妨擾及煽惑他人犯公眾妨擾罪等6

罪案，昨第十天在西九龍裁判法院審訊。第二被告陳健民第三天出庭接受各辯方律師提

問，陳同意「佔中意向書」寫明「公民抗命」是「違法」，但不同意當日宣佈啟動「佔中」不

符合學聯預期，形同騎劫學生啟動的集會，以及學生只希望提供資源和士氣上的支持等。陳又稱即使當年警方

反對10月1日的集會申請，仍會繼續如期進行「佔領」行動，更無法預知何時結束。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婷

前年農曆年初二發
生的「旺暴」案，
「本土民主前線」
（本民前）前發言人

梁天琦、「美國隊長」容偉業、以及李諾文
和林傲軒共4人，被控參與暴動、參與非法
集結等7宗罪。案件昨在高等法院審理，控
方開案陳詞指會傳召57名證人及有多段影
片呈堂，共分七個階段逐一說明事件的演變
經過，而第一階段則顯示當晚小販管理隊人
員原本「相安無事」，直至身穿藍色「本民
前」上衣的男子幫小販從後巷推車出砵蘭
街，聚集者開始愈來愈多，控方強調當晚的
暴力行為一直升級，先由亞皆老街開始沿着
山東街蔓延，到豉油街和花園街時開始出現
有人掟磚等暴力行徑。
梁天琦（27歲）早上由囚車押送到法院，
他與另外3名被告李諾文（22歲）、林傲軒
（23歲）及「美國隊長」容偉業（34歲）

各被控1項暴動罪，指4人2016年2月8日
至2月9日在砵蘭街參與暴動。
另外容再被控3項暴動、1項煽惑非法集

結、1項非法集結及1項襲警罪，控罪指他
2016年2月8日至9日期間，在砵蘭街、山東
街及花園街參與暴動，在彌敦道北行線、豉
油街及亞皆老街煽惑非法集結、非法集結，
以及襲擊警員孔憲裘。4人否認所有指控。

57證人 多方影片呈堂
主控官資深大律師郭棟明作開案陳詞時，

提醒由4男5女組成的陪審團，不要受政見
和以往的想法影響，要當自己是「白紙」，
無偏頗地審視證據。控方將傳召57名證
人，包括食環署小販管理隊人員，另外會有
多段影片呈堂，除了警方拍攝的片段，亦有
店舖後巷的閉路電視片段。
郭棟明稱，控方將分七個階段逐一說明每
個階段內的事情演變，並在每階段完成陳詞

後，播放呈堂的錄影片段，讓陪審員實在感
受當時情況。
控方續提醒陪審團，煽惑非法集結、非法
集結、暴動的控罪不是在「轉瞬即逝」間發
生，陪審員應全面考慮該項控罪是一段時間
內發生的事。

罪行不限一瞬 需慮事情演變
控方昨開始陳述第一階段經過，即由前年

2月8日中午12時開始，「本民前」在社交
網站發出「本土特色，勇武捍衛旺角夜市」
的帖文，呼籲市民到旺角聲援小販。
當晚砵蘭街、山東街、豉油街範圍有食環

署的小販管理隊人員執勤，但他們只是站崗
和巡邏，沒有任何執法行為，例如驅散小販
或拘捕人等。控方強調，現場一切平靜「相
安無事」。
直至當晚9時許，有多名身穿藍色「本民

前」上衣的男子，在砵蘭街瑞興麻將館的後

巷聚集。從麻將館的閉路電視片段可見，
「本民前」黃台仰出入後巷多次與小販交談
和接觸。
其後，「本民前」成員協助小販由後巷推

食物車出砵蘭街，再左轉向亞皆老街進發，
推車在馬路上。
隨後「本民前」成員等聚集人士愈來愈

多，匯集在奶路臣街和砵蘭街交界，更將小
販管理隊人員包圍，有人辱罵及驅趕小販管
理隊人員，最終小販管理隊人員於晚上近10
時撤離砵蘭街。其間由於聚集人數眾多，有
的士在砵蘭街報稱撞傷人，但受聚集人群影
響，警員無法接近處理。
控方表明，在七個階段的劃分中，直至第
三階段發生的事，才與控罪相關，而第一和
第二階段乃事件的背景。聆訊今日繼續，將
播放有關第一階段的閉路電視片段，預料明
天（5日）開始傳召證人。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婷

控方七階段擺事實 顯暴力逐步升級
「長洲覆核王」郭卓

堅3年前就丁屋政策提
出司法覆核，成為首宗
挑戰原居民丁權的司法
覆核案，案件昨正式開
審，預計審訊需時 8
天。代表申請方的資深
大律師李柱銘指丁屋政
策無法追溯至清朝律例

或習俗，即使可以，規例亦
早在港英統治時期被政府的
土地法取締，故不算是新界
原居民的傳統權益，另外丁
屋政策亦對非新界原居民及
女性新界原居民造成歧視。
本案申請方為郭卓堅和社

工呂智恆，由資深大律師李
柱銘、大律師譚俊傑及譚俊
宜作為代表。答辯方為地政
總署署長、行政長官與行政
會議及律政司司長，鄉議局
則被列作有利害關係一方。

指有建公屋不必延續丁屋
李柱銘指，丁屋政策是政

府於1972年實施的臨時性措
施，旨在回應新界原居民的
住屋需要，但自政府興建公
屋後，已再無必要延續丁屋

政策，因每幢丁屋只有2,100平方
呎，公屋可提供的居住空間遠比丁
屋多。而且丁屋政策一直只是行政
政策並非法定政策。立法會雖每年
要求政府着手解決丁權問題，惟後
者僅稱會繼續檢討政策。
鄉議局一方指，丁屋政策可追溯
至1905年的集體官契制度。李柱銘
反駁稱，港英時期自1898年展開至
1905年7年間，何以鄉議局所謂的
「傳統」出現斷層，局方無法解
釋。從1972年前的官方文件，亦不
見政府明文解釋推出丁屋政策是保
障新界原居民的傳統權益。
事實上，現時新界男性原居民即

使旅居英澳，仍可申請建屋作非自
住用途，丁屋政策已偏離起初實施
原意。
李柱銘又指答辯方認為丁屋政策

受基本法第四十條保護，即「『新
界』原居民的合法傳統權益受香港
特別行政區的保護」，但李指基本
法第四十條從未提及丁權是新界原
居民的合法傳統權益，亦沒有提及
女性原居民的權益是否受保障。
他認為現時丁屋政策屬於歧視女

性原居民及非新界原居民，違反基
本法第二十五條中列明的「香港居
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劉業強：合法權益遭嚴重挑戰
昨日到庭旁聽的鄉議局主席劉業

強則在庭外表示，本案令新界原居
民的合法傳統權益遭遇最嚴重挑
戰，鄉議局現階段不會對司法覆核
結果作出評估，但相信最終結果能
掃除基本法中丁權不受保障的疑
慮。
審訊今日繼續。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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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劉友
光）港島及九龍分別揭發保安員因工
作問題當值期間尋死事件，釀成一死
一傷。一名女保安員前日上班期間突
然失蹤，同事一度尋找無果，直至昨
晨，女保安始被發現浮屍天台水缸；
另一名男保安員上班期間突然情緒激
動，用筆插頸尋死，同事發現阻止及
報警，傷者由救護車送院治理。

當更失蹤 屍藏遺書
據悉，女死者姓嚴，47歲，已婚及
有精神病記錄，在九龍城亞皆老街
126號翠華大廈任職早更保安員（早
上7時至晚上7時）。消息稱，早前嚴
因事與大廈住戶發生爭執，事件驚動
上級，但疑嚴因感上級不支持她及被

調往其他崗位，以致鬱鬱寡歡。
保安會在天台擺放座椅作休息之

用。前日早上9時許，嚴在上班期間
表示不適，同事遂叫她上天台稍作休
息，但至中午仍未現身，同事分別致
電嚴的丈夫及上天台尋找，但未有結
果，同事翻查大廈閉路電視片段，發
現嚴登上天台後，再未有離去。
消息稱，昨午1時許，當時同事商

議為何嚴上天台後失蹤，但尋遍天台
各處也無發現，其間有人提出天台水
缸未有搜查過，眾人遂半信半疑到天
台檢查水缸。
詎料當保安員打開供應大廈單位沖

廁所的水缸蓋時，赫見嚴在水缸內載
浮載沉，大驚報警，消防員趕至由水
缸內救出事主，經檢查證實已經死去

一段時間，毋須送院。
警員封鎖現場調查，在水缸檢獲一

把刀，但因死者身上無刀傷及檢獲兩
封遺書，分別給家人及同事，內容提
及早前與住戶爭執不獲上級支持，初
步無可疑，列作「屍體發現」案處
理，死者遺體由仵工舁走。

男保安筆插喉自殺未遂
另昨晨9時許，港島西區域多利道

200號趙苑一名23歲姓陳男保安員，
上班期間疑因工作問題困擾不開心，
突然情緒激動隨手拿起一支筆自插頸
部尋死受傷，由同事發現制止及報
警，傷者清醒由救護車送院經治理，
未有生命危險。警方調查無可疑，列
作「企圖自殺」案處理。

女保安上班尋死 浮屍天台水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16歲中四男學生去年在測
驗前一天懷疑逃學後，當晚上接獲老師來電時，稱要記他
「大過」，男生其後被發現墮樓，送院證實不治。死因庭
昨日就此召開為期3天的研訊，死者母親作供指案發當晚
兒子與老師通電時曾說「求求你，放過我，我下次會改」，
兒子之後向她表示離家外出一會，但其後發現兒子墮樓死
亡。
死者梁卓銘，終年16歲，他在內地出生，2009年來
港，生前在東華三院甲寅年總理中學就讀中四。2017年3
月21日深夜，他被發現倒臥元朗洪水橋洪福邨洪塱樓
外，送往屯門醫院後延至翌日零時許證實死亡。
死者母親張秀蘭（50歲）昨以普通話作供，指兒子學業
成績原在班內排前10名，但升上中四後因學業壓力而成
績倒退。張指兒子曾透露學校只重視成績好的學生，為此
感到不開心及主動減少打籃球時間並參加補習班。
張稱案發當日下午2時回家見兒子已在家中，兒子稱當

日學校下午課堂均為「閒科」，他不用上課便提早回家。
不過當晚8時許，她接到學校訓導老師布志強電話，指梁
逃學，她覆述兒子說法後，被質疑兒子說謊，又指逃學可
被記「大過」。
其後老師再度來電並要求死者聽電話，張指兒子與老師
通電時曾聽到兒子說「求求你，放過我，我下次會改」。
張指自己當時曾安慰兒子，其後便往洗澡，其間聽見兒子
表示要外出一會，其後她發現兒子墮樓倒臥樓下花槽，送
院延至翌日零時許不治。

老師：只要求死者向母坦白
案發時任東華三院甲寅年總理中學經濟科及訓導老師的
布志強出庭作供，指死者當日下午沒有返校上課，故至當
晚主動致電梁母講述死者逃學一事。
他之後再致電梁母並要求死者接聽電話，兩人通話期
間，對方曾向布要求「放過我」，惟布表示最後只要求死
者向母親坦白交代事件。布又表示之後數次接到死者母親
的電話，從而得知死者失蹤及墮樓。
布又稱事後接到屯門醫院的護士來電，指梁母情緒激動
不能補充死者資料，要求到醫院協助。他當晚成功聯絡到
其中一名副校長，但該副校長稱「去到又唔識輔導人，都
係唔好去」。布亦稱自己不懂處理，於是當晚以「學校沒
有指引」為由沒有到醫院提供協助。研訊今日再續。

墮樓亡中四生
曾通電老師「求放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劉友
光）沙田小瀝源路海關宿舍一名有患
病記錄3歲女童，昨晨約9時被發現在
家昏迷不醒，由37歲姓鍾父親報警，
救護員經檢查證實死亡，毋須送院。
警員到場調查無可疑，列作「屍體發
現」案處理，死因有待進一步驗屍確

定。
直至昨午女童遺體由仵工舁走時，

其母含淚抱同1歲多幼子在丈夫及家人
陪同下送別，當母親在女兒遺體被推
過身旁之際，難捨地伸手隔着布袋撫
摸女兒頭部輕叫「阿女」，淚水隨即
奪眶而出痛哭，見者心酸。

3歲女猝死 母含淚撫屍難捨

■■警員到大廈天台水缸進行調查警員到大廈天台水缸進行調查。。

防止自殺求助熱線
■社會福利署：2343 2255

■撒瑪利亞會24小時多語服務：2896 0000

■香港撒瑪利亞防止自殺會：2389 2222

■生命熱線：2382 0000

■向晴熱線：18288

■東華三院芷若園：18281

■醫管局24小時精神健康專線：2466 7350

■■母親含淚輕撫女兒頭部作送別母親含淚輕撫女兒頭部作送別。。

■陳健民被指宣佈啟動「佔中」不符合學生預期，形同騎劫學生啟動的集會。圖為陳健
民、戴耀廷、朱耀明等在「佔中」現場講話。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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